关于开展2022年青岛市优化营商环境

“金牌榜单”评选的通知
根据2022年青岛市优化营商环境重点工作安排，现启动2022年青岛市优化营商环境“金牌榜单”评选工作，总结创新经验、培树先进典型，持续打造“营商青岛·共赢之道”城市营商品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评选内容

2022年青岛市优化营商环境“十大创新案例”

2022年青岛市优化营商环境“十大创新人物”

在上述榜单基础上，再择优评选部分优秀案例和优秀个人。
二、评选条件

落实“以招商引资质量和市场主体满意度为评判营商环境改进提升的主要标准”要求，以工作实际成效检验营商环境的实际成色。
（一）参评案例应坚持“精准、务实、管用”的原则，重点提炼推选2022年获得国家、省表彰或示范、试点推广的营商环境创新案例；国家、省、市有关营商环境工作专报宣传推广案例；《青岛市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三年行动规划（2022-2024年）》100条创新举措落地案例；在新闻媒体上刊发的，有影响力的营商环境创新案例；其他具有创新价值的营商环境案例。

（二）参评个人应具有强烈的工作干劲和工作热情，长期投身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始终将市场主体满意度放在工作首位，服务意识强，主动担当作为，积极主动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受到市场主体广泛好评；具有较强创新意识，积极建言献策，提出了具有实践意义的改革举措；其他在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

三、工作步骤

（一）组织推荐

参评案例和个人由各单位根据评选条件推荐提报。

（二）公众评选

通过媒体平台公开向社会发布候选案例、候选人物，组织公众评选。

（三）专家评审

邀请专家对候选案例、候选人物进行评审。

（四）正式公布

根据公众评选、专家评审及公示情况，经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专班研究确定，正式对外公布。

四、有关要求

（一）各参评单位要高度重视，广泛动员、精心组织本次评选推荐工作，切实推选出我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中可学习借鉴、可复制推广的先进经验和想干事、能干事、能成事的先进个人。

（二）请参评单位于11月25日前将签字、盖章后的申报表一式两份报至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专班办公室（福州南路17号市民中心9楼902号会议室），并将电子版及多媒体材料发送至邮箱yhyshjzb2021@126.com。
附件：1.2022年青岛市优化营商环境“十大创新案例”

        申报表

      2.2022年青岛市优化营商环境“十大创新人物”

        申报表

                   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专班办公室

                          2022年11月16日

（联系人：孙小伟  李建春  联系电话：66209696）

附件1

2022年青岛市优化营商环境

“十大创新案例”申报表

	申报单位
	

	案例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创新亮点

（200字以内）


	案例详情

（600字以内，可附多媒体材料）


	申报

单位

意见
	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2022年青岛市优化营商环境

“十大创新人物”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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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2寸免冠正面彩照）

	出生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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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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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工作
时间
	
	学历学位
	
	

	工作单位
及职务职称
	
	

	联系方式
	
	

	奖励情况
	近三年以来获得的市级以上奖励

	个人
简历
	

	主要事迹
（1000字以

内，可附多

媒体材料）

	 

	申报

单位

意见
	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